
34

| 理论前沿 |

General No.5762024.05

在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家再次将职业

教育发展的重心放在质量提升上来，明确指出了

“大力提高职业教育质量”，质量提升始终是职业教

育发展的核心议题。时下，职业教育正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舆论危机，在“双减”政策的强势推动下，众

多专家学者、人大代表纷纷建议“取消普职分流，

实行十年义务教育”，试图通过取消中考分流来缓

解当下中小学生的考试压力和教育内卷。尽管“普

职分流”政策是否是导致中小学生教育内卷的根

源有待商榷，但职业教育正产生严重的质量危机和

信誉危机确也是不争事实，许多家长、学生谈“职”

色变，普遍将职业教育视为“次等教育”的代名词。

造成职业教育形象差、声誉低的根源在于职业教育

办学质量未能满足学生家长、行业企业等利益相关

主体的期待，如有学者认为“我们的职业教育大部

分达不到要求，一些不发达地区的职校存在很多问

题，职校教育完全是‘放羊’，就像个‘大幼儿园’，

学生的文化课没学好，学风和校风也不好，技术也

没有学到”[1]“当前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是国

家基本制度不健全”[2]。职业教育能否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在制度，制度之于职业教育发展而言是

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制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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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探寻职教发达国家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根源的

“钥匙”。在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受到政府、社会广泛

关注的背景下，十分有必要视域向外，重新审视职

教发达国家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实践，深入

分析职教发达国家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背后的共

性规律和制度逻辑到底为何，进而探寻我国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建构方向与路径。

一、德、澳、英三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制度

实践

为了能够真正找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背后的

制度逻辑根源，本研究选取了三个较为典型的职教

发达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它们分别是德国的“双元

制”职业教育，澳大利亚的“TAFE”职业教育以及英

国的“现代学徒制”职业教育，这三种职业教育模式

一直都被视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典范而被其他各

国模仿借鉴。然而，过往不同学者对上述国家职教

模式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办学模式和制度要素的研究

上，未能对不同职教模式背后的制度运行逻辑进行

深入分析，过于凸显不同模式背后的差异性而未能

深入研究不同模式背后的共性核心制度逻辑。本研

究以“学生职业能力发展”为制度分析的核心，以教

学标准制度体系、学生职业能力发展测评制度体系、

质量评价及监管制度体系为分析框架系统阐明了三

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制度实践

“双元制”职业教育被视为是德国经济腾飞的

秘密武器。德国强大的工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很

大一部分来源于双元制职业教育，这是由德国长期

形成的工程师培养传统而来，即德国的工程师们通

常在接受学术性教育之前要先完成技术工人的培

训 [3]。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了“职业行

动能力（Berufliche Handlungsfaehig Keit）”是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在一个

规范的专业课程传授中给学生以在不断变化的工

作环境里能合格地从事职业工作而必备的知识、技

能和能力，以及必要的工作经验”[4]。

从教学标准制度体系的建设来看，德国“双元

制”职业教育是在十分严格的标准制度体系下运行

的。企业作为“双元制”职业教育实施的主要学习

场所，必须要按照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的相关

规定，与参与“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学生 / 学徒签订

培训合同，并根据培训条例的相关规定开展基于工

作场所的学习；职业学校作为“双元制”职业教育

实施的另外重要“一元”，必须按照各州《教育法》

和德国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与联邦政府签署的

各项框架教育协议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企业内培

训按照全国统一的《职业教育条例》实施，主要开

展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职业实践学习；职业学校则

按照《职业教育框架教学计划》开设相关课程，三

分之二的课程是基于工作过程的专业知识学习，三

分之一的课程为普通文化知识的学习。“双元制”

职业教育从制度上实现了工作中的“学—做”统

一，也是职业教育中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的基础 [5]。

从学生职业能力测评制度体系来看，德国对

“双元制”毕业生的职业能力测评采取了严格的

“教考分离”制度设计。“双元制”职业教育学生

要经历两次重要考试，分别是中间考试和毕业考

试，两次考试的形式和内容较为一致，都包括了理

论考试和实践操作考试两个部分。行业协会组织

的考试委员会是中间考试和毕业考试的组织者，

而且为了保证考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这两次考

试都是全国统一命题，同一个专业的考试要在同

一天进行，并且两次考试都包含了笔试和实践操

作。两次考试都以企业考试成绩为主，职业学校

考试成绩为辅，通过考试的学生不仅会得到德国

行业协会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还能够获得学校

颁发的毕业证书。德国对学生职业能力的测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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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学校或培训机构组织实施的，而是由行业协

会统一组织实施，这就有利于考试内容严格按照

《职业教育条例》中的要求，从而保证了考试能够

真正客观、公正地反映学生职业能力发展水平以

及学校人才培养水平 [6]。通过这样一种考试模式，

有效保证了全国考试标准的统一和考核效果的客

观公正，而获取职业资格证书既是对学生学习效

果的科学认定，也是对企业与学校教学效果和培

训质量的公正评价 [7]。

从质量评价及监管保障制度体系来看，德国企

业内培训主要由行业协会按照《职业教育条例》进

行监督检查，而职业学校内的学习则由各州政府按

照《职业教育框架教学计划》进行监督检查，从而保

证企业和学校按照国家规定高质量完成教学任务 [8]。

企业开展“双元制”学徒培训必须接受行业协会的

监督指导，所有学徒制培训的合同都必须首先在行

业协会进行注册，同时行业协会还会根据培训条例

来审查企业是否具有培训的资质；除此之外，行业协

会还会委托专门的培训顾问对企业培训工作开展第

三方评价和监督。职业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则要

接受各州教育与文化事务部的监督和管理 [9]。通过

对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制度分析，可以发现德

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产教融

合制度的系统构建为职业学校和企业的人才培养创

造了良好的运行环境。因此，职业学校和企业并不

需要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双方仅需要按照国家制

度规定履行职责就可达成高质量人才培养。

（二）澳大利亚“TAFE”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制度实践

TAFE（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是澳大

利亚职业教育的主体力量，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

“名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认为：“澳大

利亚具有世界一流的职业教育，在世界范围内享有

极高的认可度和信任度”[10]。“能力本位”是澳大利

亚职业教育的核心理念，无论是在课程开发还是在

资格认证上都体现了基于能力本位的课程教学与

评价的思想。澳大利亚在 2015 年颁布的国家职业

核心能力框架中将管理职业与工作生活、处理好角

色、权利和协议、与他人工作和交流、计划与组织、

作出决定、识别并解决问题等十个能力领域作为职

业核心能力的主要内容 [11]。

从教学标准制度体系的建设来看，澳大利亚

在 1998 年就推行全国统一的国家培训包（Training 

Package），明确 TAFE 课程的质量和标准。培训包

是澳大利亚行业制定并认可的一系列职业教育课

程的基本规范，详细规定了该行业职业技能标准及

学习者应达到的具体能力要求。培训包的开发工

作由相关行业领域内具有一定资质的专业机构、企

业专家和学者进行系统开发，再经过国家职业资格

证书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发布并实施。每个培训

包都由国家认证部分和非国家认证（辅助材料）部

分组成，国家认证部分包括了国家审批通过的职业

能力标准、国家资格规定和考试评价指南，是培训

包的主体部分，其中能力标准由若干能力单元构

成，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学生在未来职场中所需掌握

的知识、技能及职业素养，该部分内容是学校和培

训机构授课的核心依据。除此之外，国家资格由一

系列资格证书构成，学习者达到职业能力标准所规

定的要求后，就可以获得国家授权认可的资格证

书，只有拥有该证书学生才能在劳动力市场中申请

相关工作岗位 [12]。

从学生职业能力测评制度来看，澳大利亚建立

了全国统一的国家资格框架（AQF），并同时建立了

全国统一的资格考评制度帮助 TAFE 学院以科学、

公正的方式进行考评，考评与澳大利亚质量培训框

架、培训包相一致，从而使得考评有效、可信、灵活

和公平，而职业资格考评指南是培训包的三个主要

组成部分之一。在学生职业能力测评的组织上，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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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职业能力测评通常由 TAFE 学院组织实施，

主考官都是本行业、本职业领域的专家组成，强调

现场考评和全面考评，对职业资格的各个能力单元

逐一进行全方位考评，注重实际工作成果而不是卷

面分数。对学生的职业资格考核一般分为理论和

实践两个部分，理论考核水平要求较低，主要是对

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两种；对于不合格的学生需要加强培训，直到达到

合格要求。

从质量评价及监管保障制度体系来看，澳大利

亚技能质量管理局会定期根据培训包对 TAFE 机

构的教育质量进行监控和审核。澳大利亚国会和

政府成立的澳洲技能质量管理局（ASQA）是全国职

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最高监管机构，独立于教育

部，负责对全国 90% 的注册培训机构（Registered 

Training Organizations）进行认证和监督。ASQA 必

须按照行业制定的法定标准和培训包要求来监督

TAEE 学院的教学质量，这些机构必须按照培训包中

的行业技能要求实施培训。根据专业以及行业发展

的变化情况，该质量管理机构会每 3—5 年对 TAFE

机构的办学质量进行一次审核，并予以风险等级的

评定。对于高风险的培训机构，ASQA 会加强质量抽

检的力度；对于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培训机构，ASQA

还会责令其进行整顿改革；如果还未达到要求则可

以要求其退出培训市场。这样就通过严格的质量保

障规定保证了培训机构所开展的职业教育能够符合

国家的质量标准要求 [13]。ASQA 会不定期地对已经

获得 TAFE 证书的学生进行抽查，也会对教师的职

业技能、职业经历和技能的时效性进行考察。若发

现教师不符合标准要求，将会被调出师资队伍，学生

考核末达到要求必须在半年内再次考核。

（三）英国“现代学徒制”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制度实践

1994 年，英国政府开始启动“现代学徒制计

划”，自此之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推动现代

学徒制的深化改革，是英国最为重要的职业教育改

革战略。英国现代学徒制被视为“振兴职业教育与

培训体系的国家行动计划”。英国现代学徒制同德

国“双元制”、澳大利亚 TAFE 一样，将学生职业能

力发展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他们经过培训后

都要求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并养成现代社会所

需的关键能力，如计算能力、沟通能力、信息技术能

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英国规定

实施现代学徒制的目标为：提供一种工作本位的培

训项目，这个项目兼有技术、工艺和管理技能的资

格认证，要求学徒结业时至少获得三级国家职业资

格证书（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14]。

从教学标准制度体系来看，英国现代学徒制的

教学实施是在严格的标准规范下进行的。《英格兰

学 徒 制 规 范 标 准 》（Specification of Apprenticeship 

Standards for England，SASE）详细规定了中级学徒

制、高级学徒制和高等学徒制各个等级的学分要

求，严格规定了获得学徒制等级资格的能力要求。

该标准“由学徒制标准结构与学徒制标准内容两

部分组成，学徒制标准结构包括职业名称、职业描

述、职业注册、学徒制等级和标准审核等，学徒制标

准内容包括学徒应具备的知识、技能、态度等”[15]。

具体而言，学徒制标准详细规定了学徒获得相应资

格证书应该满足的学分、能力及技术等条件要求。

如：中级学徒制项目至少要完成 37 个学分，取得国

家二级职业资格证书、英语一级或二级证书；高级

学徒制培训项目的学徒必须取得国家三级资格证

书、英语二级证书等；高等学徒制则要求学生分别

获得国家资格五级证书、高等教育国家资格证书和

学位证书。

从学生职业能力测评制度体系来看，英国现

代学徒制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紧密联系在

一起，学徒制的完成以学徒获得各类职业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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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为依据，他们能否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要经过专

门的职业能力测评后才能够确定。英国现代学徒

制所采取的职业能力测评方式区别于传统的纸笔

测验，坚持以能力本位导向为测评依据，不仅关注

学生通过学习获得了哪些知识，更关心他们能否

在工作现场灵活应用知识完成工作任务。职业能

力测评必须在真实的职业情境或模拟的职业情境

中对学徒进行能力测试、技能测试以及技术操作

的熟练度测试等。除了基于职业资格证书的能力

测评外，英国现代学徒制还建立了辅助性考试测

评制度，即操作性实践考评。学徒在学习过程之

中会接受培训师傅以及外部评估人员在企业工作

现场不定期的能力考核，外部评估人员通常是受

政府授权的第三方机构委派，他们会严格监督和

评估学徒是否通过现代学徒制实现了职业能力的

提升 [16]。

从质量评价及监管保障制度体系来看，英国紧

密围绕学生职业能力发展构建了多主体协同的质

量保障联盟，该联盟包括了教育和技能资助局、资

格和考试条例办公室、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和学

生办公室等，他们各司其职对学徒制进行教学监督

和质量保障，这些职责包括了标准的制定、审查和

批准，质量评估、标准认证、培训质量监管等。在英

国政府实施的学徒制标准中，同时还设计了学徒岗

位的评估标准，通常由独立的第三方团体（以雇主

和专业机构为主）来考核学徒。例如，终点评估制

度（EPA）是英国现代学徒制质量保障的重要构成，

该评估通常由一个独立的终点评估机构（EPAO）来

实施，终点评估要求学徒能够掌握学徒制标准所要

求的全部技能、知识，并能够将这些知识、技能应用

于工作情境之中，只有通过终点评估后的学徒才能

够获得最终认证，并被授予相关证书。如果考核未

能通过，学徒还可以继续接受培训，直至考核通过。

为了提高企业对培训质量的关注度，英国政府对学

徒培养的拨款并不是一次性支付的，而是随着学徒

制的开展逐渐支付，如果学徒学习中断或者未能通

过相应认证，政府提供给培训机构和企业的拨款就

会随之而终止 [17]。

二、基于德、澳、英三国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制度逻辑

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达成必须要建立

体系完善、运转顺畅的制度体系，因为制度是引

导职业教育整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指针和

行为规范，它从根本上规范了职业教育场域之中

不同主体的办事规程与行为准则，唯有通过制度

体系的建设才能实现不同区域、不同办学体制、

不同所属行业的院校共同迈向高质量发展。如

图 1 所示，基于德国、澳大利亚以及英国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国际经验，职业教育迈向高质量

发展的制度体系应包含三个最为核心的制度要

素，分别是职业教育教学标准体系、职业教育学

生职业能力发展测评制度体系、职业教育质量评

价及监管保障制度体系。职业教育教学标准体

系规定了职业教育学生发展到何种水平才能称

其为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学生职业能力测评制

度体系则是对学生职业能力发展水平展开具体

测评，通过对学生职业能力发展水平的测评来评

判学校办学是否达到高质量标准；职业教育质量

评价及监管保障制度体系则以标准制度体系和

学生职业能力发展测评结果为依据来引导学校

办学目标、规范学校组织行为、推进学校制度优

化，从而整体推进职业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这

三大制度要素之间的关联不是互为割裂的，而是

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联，并且都是以“学生职业

能力发展”为核心。要想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不能仅局限于相关关键制度的建立，更为重要

的是各项关键制度要素之间如何能够聚焦学生

职业能力发展而实现紧密的内在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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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标准制度体系：学生职业能力测评

及质量监管保障的基本依据

职业教育教学标准制度体系是职业教育实施

机构（职业学校、企业、跨企业培训中心）课堂教学

实施的核心依据，无论是德国的《职业教育培训条

例》《框架教学计划》、澳大利亚的《培训包》还是

英国的《英格兰学徒制规范标准》，都极其细致地

规定了某一专业领域的学生或学徒经过一定时期

的教育培训后所应达到的职业能力发展水平，以及

要想培养学生达到这样的能力发展水平，教学实施

机构应该具备怎样的资质（师资、教学资源、课程体

系、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等）。教学标准制度体系同

样也是政府、第三方评估机构、质量监管机构对职

业学校或企业等教学实施机构办学资源情况和教

学实施情况进行监管的根本依据。

（二）学生职业能力测评制度体系：标准实施

效果及质量评价的基本依据

职业教育学生职业能力测评制度体系是对职

业教育教学标准制度体系实施成效的客观评价。

只有建立起公正、权威以及客观的学生职业能力测

评制度体系，才能够真正深入了解相关标准是否真

正落实到了课堂教学一线，而且学生职业能力测评

也是评价教师课堂教学水平的唯一途径。德国、澳

大利亚和英国对学生职业能力测评制度的安排各

有不同，德国严格按照“教考分离”的原则将学徒

职业能力测评的权力完全授予行会机构，并采取了

全国统一的测评模式，保证了测评结果的公正性和

权威性，而英国和澳大利亚则将学生职业能力测评

的一部分权力交予职业教育实施机构，如“英国抛

弃了传统的行业协会统一组织的大考模式，而是采

取了分散培养过程的基于证据的能力评价方式，主

要通过评估员收集和评价学徒的工作表现，基于这

些证据资料再向学生颁发资格证书”[17]。尽管如此，

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将学生职业能力测评作为推进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举措，而且学生职业能

力测评都严格按照教学标准制度体系对学生职业

能力发展水平的界定。

（三）质量评价及监管保障制度体系：确保学

校依据标准提升学生职业能力

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及监管保障制度体系是保

图 1    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制度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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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职业教育实施机构依据国家教学标准制度体系

培养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的关键。职业教育质量评

价及监管保障制度体系、教学标准制度体系和学生

职业能力发展测评制度体系应实现紧密的协同互

动，对职业教育实施机构进行质量评价和监管都必

须依据学生职业能力测评结果和国家教学标准制

度体系，如此才能够保证职业教育实施机构严格按

照国家标准落实人才培养。德国政府对职业学校

进行质量评价和监管主要依据《框架教学计划》，而

行会对企业进行质量评价和监管则主要依据《职

业教育培训条例》，学生是否能够顺利通过行会考

试获取职业资格证书直接反映了职业学校和企业

人才培养质量。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质量

评价及监管保障制度体系同样和标准制度体系、学

生职业能力测评制度体系建立起紧密的内在关联。

澳大利亚质量保障机构对 TAFE 机构质量评价主要

依据对学生职业能力发展水平的抽查，而英国则通

过第三方机构来对学生职业能力发展水平进行监

测，如果职业教育实施机构的人才培养水平未能达

到国家标准，还会终止对相关机构的拨款资助。

三、制度割裂：我国职业教育质量发展不高的

制度根源

基于德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制度实践，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自身特有

的制度内在逻辑——职业教育教学标准制度体系、

职业教育学生职业能力发展测评制度体系、职业教

育质量评价及监管保障制度体系的系统构建和有

效协同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基于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制度逻辑来审视我国职业

教育发展的制度实践，我国职业教育制度建构不仅

存在着关键制度要素的缺失，而且已经建立的相关

制度要素之间也缺乏有效协同。

（一）学生职业能力测评制度体系：缺乏国家

力量的介入，致使能力测评结果信效度偏低

当前我国尚未建立全国统一并具有较高公信

力的职业能力测评制度体系，各级政府对职业院校

的治理较少触及学生职业能力测评，学生的职业能

力测评权分散在职业院校。当前针对学生的职业

能力测评可以分为校内测评和校外测评两个方面。

校内学生职业能力测评可以分为课堂测评、课程测

评以及毕业考核测评等，这些测评是学校为检测学

生职业能力发展水平而建立的一些常规性的能力

测评制度。然而，由于职业院校普遍实行“教考合

一”制度，学校将学生测评权力又授予教师，教师既

是课堂教学实施者也是能力测评者，导致教师缺乏

足够的能力以及积极性来保证测评结果的信效度。

教师的讲授工作与测评工作没有分开，谁授课谁测

评，缺乏教学与测评之间的相互制约，极易造成教

师课堂“放水”和学生应试“突击”，这也是为何当

前职业院校学生毕业率普遍都能达到 95% 以上的

制度根源。在校内测评基础上，国家也尝试建立独

立于学校之外的职业能力测评制度，比如学生技能

竞赛、基于 X 证书获取的能力测评，但学生技能竞

赛因为仅有一小部分学生能接受测评，不能将部分

学生的测评结果代表全体学生；而 X 证书目前只是

对学生单项职业技能的测评，无法覆盖所有专业领

域和专业对学生职业能力的整体性要求，并且由于

测评结果与学生毕业和未来职业准入、收入待遇之

间缺乏制度衔接，导致学生缺乏参与 X 证书学习并

接受能力测评的积极性。“职业资格证书良莠不齐、

权威度低、流通性弱、市场认可度不高，近年推出的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也面临信效度差的问题。日渐

式微的职业资格证书使职业教育缺少了独特人力

资本价值的评价，使职业教育逐渐呈现出‘普教化’

特征，这从根本上动摇了职业教育的根基”[18]。

（二）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及监管保障体系：以

项目获取为核心，致使学校办学导向偏离学生职业

能力发展

目前，针对职业院校办学质量的评价主要有内

外质量保障两个方面。从内部质量评价与保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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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国建立了职业院校诊断与改进制度、职业院校

质量发展自评报告制度；从外部质量评价与保障来

看，则主要有政府主导的督导评价制度、办学绩效评

价制度、项目承接的遴选性评价制度以及新闻媒体、

研究机构等第三方机构实施的质量评价制度。然

而，无论是内部质量评价还是外部质量评价，评价重

心未能聚焦在“学生职业能力发展”，职业院校办学

质量评价的核心依据是“项目获取的级别与多寡”。

例如，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

项目遴选管理办法中，除了一些定性与定量的基本

指标外，明确规定了申报学校必须在 9 项标志性成

果中至少有 5 项，而这 9 项标志性成果包含了国家

级教学成果奖、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立

项项目、国家级教育教学改革试点、国家级重点专

业、学生获得国家级及以上竞赛获奖、教师获得国家

级奖励等项目化指标。项目获取的多寡不仅成为评

判学校办学质量的依据，“在涉及院校、专业以及教

师教育质量评价时，评价人员倾向于依据有关项目

的级别与类别进行打分或排序”[19]。因此，在国家未

能有效介入学生职业能力测评的情况下，各级政府

以及社会媒体都将职业院校获取项目的级别和多寡

作为评价职业院校办学质量的核心指标，将项目获

取作为衡量学生职业能力发展水平的替代性信号。

（三）职业教育教学标准制度体系：标准落实

缺乏跟踪评测，致使无法通过标准来推动课堂教学

质量的整体提升

教学标准制度体系的建设是职教发达国家推

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工程。我国也十分

重视职业教育标准制度体系的建设，目前已经初步

建构了较为完善的教学标准制度体系，包含了专业

目录、专业教学标准、公共基础课程标准、顶岗实习

标准、教学仪器设备装备规范标准、中等（高等）职

业学校设置标准、教师专业标准、校长专业标准等，

涵盖了学校设置、专业教学、教师能力要求、学生实

习等教学过程的各个关键要素 [20]。然而，尽管国家

教学标准体系日趋完善，但教学标准制度体系同学

生职业能力测评制度、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及监管保

障制度之间缺乏紧密的互动关联。从学生职业能

力测评制度来看，学校内部学生职业能力测评仅将

相关教学标准作为参考依据，并未基于国家教学标

准来开展学生能力测评工作，而校外职业能力测评

同教学标准制度体系之间也缺乏紧密关联。从质

量评价与监管保障制度来看，政府、社会对职业院

校办学质量的评价未将相关标准的落实作为评价

的重心，质量评价项目化造成职业院校组织目标聚

焦在项目获取上。因此，由于制度之间缺乏紧密的

联动导致当前职业院校课堂教学“无标教学、非标

教学”成为普遍现象，教学标准制度难以落实到课

堂教学一线推动职业教育育人质量的系统提升。

四、制度互构：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未

来路向

基于以上阐述，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国家制度体

系关键要素的缺失以及运转不顺、重心偏离是造成

职业教育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为了推动

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完

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建设来引导职业院校聚

焦学生职业能力发展。

（一）补缺：构建独立、权威、公正的职业教育

学生职业能力发展测评制度体系，弥补国家职业教

育制度体系的关键缺失

基于对德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制度逻辑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学生职业能

力测评制度体系”是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运转

的核心制度要素。尽管不同国家学生职业能力测

评制度的具体设计和运行方式上存在着差异，但无

一例外都在国家层面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具有公信力

和权威性的学生职业能力测评制度。对于我国而言，

要实现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向职教发达

国家学习借鉴，加快构建国家职业教育学生职业能

力测评制度体系，将学生职业能力测评的权力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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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和教师手中收归国家，因为该制度的构建是一项

意义价值重大、利益牵涉广泛的重要工作。在校外

则应由政府部门统一授予职业资格证书，提升证书

权威性，重建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权威性质量信号，

“要尽快恢复和重建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立以

技能专业性为基准的职业资格分类管理机制，加快

赋予职业资格应有的地位，提升职业资格证书评价

的信效度、公信力和适用性，推动用人单位改变以往

仅以学历为核心的人才评价体系，建立以职业资格

为核心的人事招录、考核、分配制度”[18]。

首先，在学生职业能力测评的制度设计上应按

照“管办评”分离的原则凸显独立性。职业教育学

生职业能力测评应首先在全国层面建立统一的制

度框架体系，该项工作建议由国家教育督导委员会

负责牵头实施。可以在国家教育督导委员会下成

立全国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测评中心，由其联合

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根据国家职业

教育教学标准制度体系，研制各个专业领域都能够

使用的学生职业能力发展模型，明确不同层次职业

教育毕业生应达到的职业能力发展水平，并制定统

一的测评方法与程序。

其次，在学生职业能力测评方法以及程序上应

通过科学、精密的设计凸显权威性。在职业能力测

评方法的开发上，应按照经济性与有效性的原则开

发职业能力测评方法，保证职业能力测评既能够真

实反映学生职业能力发展水平又能够大规模地应

用实施。“建议借鉴德国 IHK 和 HWK 职业教育毕

业考试的经验，研究既能保证专业内容效度，又能

满足考试科学性要求的试题模型，建立标准化考试

组织流程和评分模式（包括笔试、实操和口试），探

究全方位呈现考试结果的方式”[21]。

最后，在学生职业能力测评的组织运行上应按

照规范严格的原则凸显公正性。在国家确立学生职

业能力测评制度架构和实施程序、规则基础上，应由

省级教育督导委员会联合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省级

职业教育行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在各个省份具体

开展本省职业能力测评工作。在对学生职业能力测

评的组织运行上应做好测评内容、测评方式、测评时

间以及测评场地和设备等测评全过程的标准化和规

范化，保证能力测评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二）转向：以学生职业能力发展为核心导向，

完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及监管保障制度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了“教育评价事关

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

样的办学导向”。职业学校办学行为功利化、课堂

教学地位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职业教育评价的

“唯项目”，项目评价已经成为职业学校办学质量评

价的核心要素。在项目评价指挥棒的引导下，职业

学校普遍将项目获取作为办学的核心目标，从而导

致职业学校组织资源无法聚焦课堂教学，组织运行

偏离学生职业能力发展。因此，要推进现代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必须重新确立以“学生职业能力发

展”为核心的评价指挥棒。

首先，政府对职业院校办学质量与办学绩效的

评价应凸显“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的核心地位。国

家及省级教育督导委员会对职业院校办学质量的评

价应以学生职业能力测评结果为基本依据，搭建全

国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能力测评数据库公共服务平

台，基于该平台可以对所有职业院校历年毕业生测

评通过率、高分通过率、测评平均分、各指标全国排

名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展示。各级政府在制定职业

院校办学绩效考核指标、项目承接的遴选指标、经费

分配指标上应将学生职业能力测评结果作为核心依

据。国家在对省级政府职业教育履职情况的督导评

价上也应以学生职业能力测评结果为主要依据。

其次，在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

上，同样确立以学生职业能力发展为核心导向。应

按照“教考分离”的原则将学生职业能力测评权力

收归学校层面。职业学校和区域内领先的合作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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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国家、省级教学标准体系基础上制定学校内部

教学标准体系，然后教学督导部门、院校研究部门

和合作行业企业应联合建立校内的学生职业能力

测评委员会，由其具体负责实施对校内学生职业能

力发展水平的测评，测评结果同二级院系考核和教

师绩效考核挂钩。学校教务处、学生处、人事处等

部门在推进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的相关事务上“主

管”，二级院系和专业作为基层教学组织在推进学

生职业能力发展相关事务上“主办”，而学校教学

质量管理部门、院校研究中心以及校外合作行业企

业在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相关事务上“主评”。

（三）互构：加强关键制度要素之间的有效协

同，保证教学标准体系能真正落实到课堂教学之中

我国职业教育教学标准制度体系在制定上还

存在着行业企业参与不足、结构不完善、内容不清

晰的问题，在实施上也存在着教学标准制度同学生

职业能力测评制度、质量评价及监管保障制度关联

程度较弱的症结。职业教育教学标准制度体系是

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教学标准制度

体系要想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落地实施，即职业院

校能够真正按照教学标准制度体系的要求进行资

源投入、专业建设和师资培养，职业院校教师要按

照课程标准、学生能力标准的要求实施课堂教学。

首先，优化职业院校教学标准制度体系开发机

制，强化职业教育教学标准对接国家职业标准体系。

为了能够保证职业教育教学标准制度体系开发的系

统性和权威性，职业教育教学标准体系开发应实现和

职业标准体系的联动性。有必要通过国务院部级联

席会加强教育部和人社部的沟通，将国家职业标准相

关机构纳入国家教学标准制度体系开发之中，并且该

机构重在对国家职业教育教学标准制度体系的审核，

以判断其是否符合国家职业标准的能力要求。

其次，强化职业教育教学标准制度体系和职业

教育质量评价及监控保障制度的关联性。各级政

府在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和培养结果的评价

与监管保障上应将教学标准制度体系的落地实施

作为核心，不仅要抓紧构建基于国家专业教学标准

的职业教育专业认证制度，还要建立教学标准制度

体系落地实施的监督机制，对教学标准的落实情况

进行评估和监督，将标准落实情况作为评判职业学

校办学的主要依据。

最后，强化职业教育教育教学标准制度体系和

职业教育学生职业能力发展测评制度的关联性。

国家学生职业能力测评制度的建构应严格按照国

家教学标准制度体系中对学生职业能力的要求来

开发测评模型及试题库，国家教学标准制度体系的

开发则应明确不同专业领域、不同层次学生所应达

到的职业能力发展水平，并对能力测评方法和测评

程序进行细致规定。总而言之，要通过强化教学标

准制度体系、学生职业能力测评制度、职业教育质

量评价及监管保障制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保证

标准能够真正落实到课堂教学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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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stem Logic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Germany, Australia and Britain

WANG Ya'n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duc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 

Germany, "dual system", Australia, "TAFE" and Britain's "modern apprenticeship",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wards high quality needs the systematic support of the teaching standard system,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students' vocational abi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quality evaluation and supervision guarantee system, They take 

"students' professional ability development" as the core and form a close internal logical connection. At present, there 

is not only the lack of key institutional el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but also 

the lack of effectiv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established relevant institutional elements, which leads to the deviation 

of the ope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core goal and fall into the practical misunderstanding of low-quality 

development,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project-based focus of quality evaluation, the utilitarianism of school organi-

zational behavior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statu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odern vo-

cational education urgently needs to build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students' vocational ability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ope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quality evaluation and supervision guarantee system, always focus on students' 

vocational ability development, and systematically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aching 

standard system and other different system elements.

Key words: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logic; professional ability evaluation.


